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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检察建议进行整改

明目张胆的没了、偷偷摸摸的仍有

在听取了行政主管机关的意见后， 今年

6 月上海铁检院与启东检察院联合组织召开

关于“加强启东市野生河豚鱼监管工作” 磋

商会， 邀请启东市场监督管理局、 启东渔政

监督大队、 启东各乡镇人民政府、 园区管委

会、 市场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围绕如何形

成合力进一步加强启东野生河豚鱼监管工作

进行了充分讨论、 研究， 并形成了 《关于

“加强启东市野生河豚鱼监管工作” 磋商会

会议纪要》 （下简称 “会议纪要”）， 对当前

执法中存在的困难和漏洞进行梳理， 明确各

单位的职责， 强化查处加工经营所有野生河

豚鱼的一致意见， 确保违法捕捞、 加工、 销

售野生河豚鱼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磋商中， 各方确认启东部分农贸、 海鲜

市场内存在违法销售野生河豚鱼的现象， 部

分野生河豚鱼进入上海市场流通， 危害食品

安全， 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权益， 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 各行政机关需相互配合， 进一

步采取措施加强监管。

会议纪要明确了各行政机关在野生河豚

鱼捕捞、 加工、 经营等环节的监管职责， 要

求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并且广泛开展食

品安全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食品安全意识。

上海铁检院与启东市检察院对会议纪要的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 若发现公益受损问题， 及

时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同时， 为开展长三角一体化检察公益诉

讼办案探索，以本次协作办案为契机，上海铁

检院与启东检察院会签了《关于加强环境资

源保护和食药品安全等领域公益诉讼协作的

工作机制》，在线索移送、强化联合办案、加强

信息研判、共享培训资源等方面加强协作。

召开磋商会形成会议纪要

明确各方职责、检察机关监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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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河豚，

作为长江三鲜之首， 自古

便有 “不食河豚， 焉知鱼

味之说”， 关于拼死吃河

豚的典故也是被大家津津

乐道。 但因河豚有很强的

毒性 ， 关于河豚鱼的销

售 ， 我国有明确法律规

定。 可总有人为了尝一尝

鲜而 “拼命”， 也总有人

为了赚点钱无视法律规

定。 近年来， 因食用野生

河豚鱼中毒致死的事件时

有发生， 销售者为此受到

刑事处罚的也不在少数。

作为食品安全的守护

者，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就野生河豚鱼监管工作与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

开展了跨区域合作。

“拼死吃河豚”？

吃的可能没命，卖的或将担责

河豚鱼， 学名河鲀， 因含有河豚毒素，

食用后易中毒而导致神经麻痹， 进而发生头

晕、 呕吐、 口唇及手指麻木、 全身无力等症

状， 严重者危及生命。 目前尚无特效的解毒

药和治疗方法。

自古以来， 我国江南地区就有食用河豚

鱼的传统， 野生河豚鱼肉质鲜美的同时具有

很强的毒性。 为此， 国家市场监管部门、 农

业主管部门多次发文， 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

种的野生河豚鱼， 禁止经营养殖河豚活鱼和

未经加工的河豚整鱼。 近年来， 为防控河豚

鱼中毒事故， 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 原国家

农业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地

放开人工养殖红鳍东方鲀和暗纹东方鲀的加

工经营。

根据有关文件， 饲养河豚鱼应当经具备

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按照相关标准加工并

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 加工企业的河鲀应当

来源于农业部门备案的河鲀鱼源基地。 河豚

鱼加工产品应当包装， 包装上附带可追溯的

二维码， 并标明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原料

基地及加工企业名称和备案号、 加工日期、

保质期、 保存条件、 检验合格信息等。 河豚

鱼加工产品应使用统一式样的产品检验合格

证明。

然而，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

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都发现，

江苏启东市部分农贸市场依然存在违规销售

野生河豚鱼的现象， 并有部分流入上海市

场， 导致江苏、 上海两地发生多起市民食用

野生河豚鱼中毒事件， 对两地居民的食品安

全造成威胁。

为了保障两地居民的食品安全， 上海铁

检院与启东检察院开启了跨区域协作。 经过

多次会商， 2020 年 11 月， 启东检察院分别

向启东市场监管部门、 当地镇政府制发检察

建议和工作提示函， 督促加强对市场上销售

野生河豚鱼违法行为的查处， 并加强警示及

宣传工作， 提醒广大消费者禁止食用野生河

豚鱼。 启东市场监管部门和当地镇政府对检

察建议和工作提示函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启

动专项整治和宣传教育工作。

办案中发现野生河豚鱼监管问题

上海启东开启跨区域合作

经过整治，野生河豚鱼还买得到吗？为了

验证成效，今年 4月，启东检察院与上海铁检

院联合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在此过程中，

承办人发现野生河豚鱼销售情况的确得到有

效的整治，在主要海鲜市场的商铺内，已经没

有摊位明目张胆地贩卖野生河豚鱼。 多数商

铺经营者也表示已知晓野生河豚鱼有毒，销

售、加工属于违法行为。 但是，根据过往办案

经验，可能仍存在部分商家会私下销售。

于是， 承办人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先后走

访了当地两家较大的农贸市场和海鲜市场，

发现上述市场都没按要求设置“禁止销售野

生河豚鱼”的告示。 同时，当承办人随意向某

摊位老板问询有无野生河豚鱼时， 老板从起

初的一口咬定“没有”，到后来渐渐态度暧昧，

表示可以“私聊”。最后，承办人顺利地从该摊

位处买得两条野生河豚鱼。

行政主管机关表示由于饮食和地理因素

等多方面原因， 野生河豚鱼监管是一个系统

性、跨域性的工作，需要启东市和周边地区的

相关部门协同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

条， 禁止生产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

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1990 年 10 月 21 日发布的 《卫生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河豚鱼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第二条规定，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水

产等部门， 严格规范河豚鱼捕捞、 收购、 存

放、 调运、 加工等规程， 防止河豚鱼流入市

场。

农业部办公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办公厅 《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和

养殖暗纹东方加工经营的通知》 （农办渔

[2016] 53 号） 第十一条规定， 禁止加工经营

所有品种的野生河豚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启东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 《关于启东禁止生产 （加工）、 经营河

鱼的通告》， 明确规定除国家审核批准的养

殖河鱼源基地、 养殖河加工企业生产的养

殖红鳍东方和养殖暗纹东方产品以外， 禁

止任何单位及个人生产 （加工）、 经营河鱼。

由此可知， 野生河豚鱼禁止流入市场销售， 仅

限于养殖红鳍东方和养殖暗纹东方的加工

经营， 而且需要审核批准。

禁止销售野生河豚鱼的

法律规定

相关链接>>>

相关案件>>>

今年 3月， 江苏启东法院对杨某某、 陶某

某、 沈某某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案

作出一审判决，杨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被处罚金四千元，陶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被处罚金五千元， 沈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三个月，并被处罚金六千元。

杨某某是个体海鲜零售人员， 陶某某是某

水产批发门市经营者， 沈某某是某海鲜批发门

市经营者。 2019 年 12 月 16 日 0 时许，杨某某

至启东市吕四港镇水产路沈某某经营的海鲜批

发门市，购进野生河鲀约 300 斤。 当日 1 时许，

杨某某至启东市吕四港镇水产路陶某某经营的

水产批发门市，购进野生河鲀 6.5箱。 当日 6时

许， 杨某某驾车至启东市海防镇农贸市场门前

路段设置摊位出售包括上述河鲀在内的海鲜水

产品，后向被害人张某某出售河鲀十余斤、向被

害人周某某出售河鲀十余斤。当日，张某某自行

清洗河鲀并将肝脏放入一起烹煮。 当晚 18 时

许，张某某及其儿子、儿媳、妹夫食用河鲀后均

出现中毒迹象，张某某随即被送医抢救，于当晚

20时许抢救无效死亡。

经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鉴定， 在杨某某

家查扣的河鲀样品中含河鲀毒素（TTX），产长

江口及东海， 其卵巢和肝脏有强毒， 误食可致

死；肠有弱毒，精巢、皮肤和肌肉基本无毒。经启

东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 张某某符合河鲀

毒素中毒死亡。

案发后，杨某某、陶某某、沈某某自动投案，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启东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杨某某、 陶某

某、沈某某销售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野生河鲀，

其中杨某某属于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后果特别严重之情

形，陶某某、沈某某属于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

重食源性疾病的”之情形，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被害人张某某应知河鲀有毒仍购买，处理

不当食用后中毒身亡， 自身对死亡结果的发生

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启东法院一审判决三人一

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分别处罚金，对三人

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

在案的河鲀，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或销毁。

食用河豚鱼中毒死亡

三名贩卖者均获刑


